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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十一次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兴长大厦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妙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133,402,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08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25,386,5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1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4 人，代表股份 8,015,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人，代表股份8,154,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0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3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4人，代表股份 8,015,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8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3、见证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5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28％；反对 921,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6％；弃权 22,1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0,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309％；反对

921,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77％；弃权22,1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3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61％；反对 450,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3％；弃权 22,1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82,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099％；反对

450,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87％；弃权 22,1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2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34％；反对 451,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2％；弃权 24,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7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657％；反对

451,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34％；弃权 24,5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8％。

4、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00,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4％；反对 477,8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82％；弃权 24,6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5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83％；反对

477,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96％；弃权 24,6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1％。

5、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2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2％；反对 451,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2％；弃权 28,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74,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137％；反对

451,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34％；弃权 28,7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9％。

6、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40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54％；反对 922,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18％；弃权 70,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61,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189％；反对

922,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74％；弃权70,4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37％。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376,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06％；反对 955,9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6％；弃权 70,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2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130％；反对

955,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33％；弃权70,4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37％。

8、关于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37,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11％；反对1,035,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88％；弃权 24,6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4,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010％；反对1,
03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970％；弃权24,6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1％。

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555,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1％；反对 776,5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21％；弃权 70,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07,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130％；反对

776,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32％；弃权 70,4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37％。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604,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19％；反对 775,6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4％；弃权 22,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56,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152％；反对

775,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22％；弃权 22,2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11、关于补选吴杰为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924,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8％；反对 455,5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15％；弃权 22,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76,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407％；反对

455,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67％；弃权 22,2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荣杰、徐磊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十一次（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十一次（2024年度）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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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第七十一次（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分别召开第十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六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的1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相应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30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69,697,506元减少为369,504,506元。

二、债权人需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

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

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登记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兴长大厦九楼

3、联系人：彭文峰

4、联系电话：0730-8829752
5、电子邮箱：zqb@yyxc0819.com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化学工业区）绿色大道18号武汉绿色动

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

397

2

854,456,863

715,300,013

139,156,850

61.3194

51.3329

9.98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代理董事长成苏宁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1,703,213

138,887,850

850,591,063

比例（%）

99.4971

99.8067

99.5476

反对

票数

2,084,200

0

2,084,200

比例（%）

0.2913

0

0.2439

弃权

票数

1,512,600

269,000

1,781,600

比例（%）

0.2116

0.1933

0.20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1,699,713

138,887,850

850,587,563

比例（%）

99.4966

99.8067

99.5472

反对

票数

2,114,900

0

2,114,900

比例（%）

0.2956

0

0.2475

弃权

票数

1,485,400

269,000

1,754,400

比例（%）

0.2077

0.1933

0.205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1,693,013

138,887,850

850,580,863

比例（%）

99.4957

99.8067

99.5464

反对

票数

2,115,000

0

2,115,000

比例（%）

0.2957

0

0.2475

弃权

票数

1,492,000

269,000

1,761,000

比例（%）

0.2086

0.1933

0.206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14,672,013

139,156,850

比例（%）

99.9122

100

反对

票数

348,300

0

比例（%）

0.0487

0

弃权

票数

279,700

0

比例（%）

0.0391

0

普通股合计： 853,828,863 99.9265 348,300 0.0408 279,700 0.0327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3,481,813

139,156,850

852,638,663

比例（%）

99.7458

100

99.7872

反对

票数

306,200

0

306,200

比例（%）

0.0428

0

0.0358

弃权

票数

1,512,000

0

1,512,000

比例（%）

0.2114

0

0.177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3,343,013

139,156,850

852,499,863

比例（%）

99.7264

100

99.7710

反对

票数

473,300

0

473,300

比例（%）

0.0662

0

0.0554

弃权

票数

1,483,700

0

1,483,700

比例（%）

0.2074

0

0.1736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4年薪酬执行情况与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13,114,613

139,156,850

852,271,463

比例（%）

99.6945

100

99.7442

反对

票数

702,000

0

702,000

比例（%）

0.0981

0

0.0822

弃权

票数

1,483,400

0

1,483,400

比例（%）

0.2074

0

0.17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78,351,514

15,421,707

20,898,792

9,557,214

11,341,578

比例（%）

100

100

97.0827

94.8859

99.0143

反对

票数

0

0

348,300

348,300

0

比例（%）

0

0

1.6179

3.4579

0

弃权

票数

0

0

279,700

166,800

112,900

比例（%）

0

0

1.2994

1.6562

0.9857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 A 股股东。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监事 2024 年
薪酬执行情况与2025年
薪酬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320,499

35,130,299

34,763,099

比例（%）

90.2653

95.0790

94.0852

反对

票数

348,300

2,114,900

702,000

比例（%）

0.9426

5.7239

1.8999

弃权

票数

279,700

1,512,000

1,483,400

比例（%）

0.7571

4.0923

4.0149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A股股东。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政、杨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32

转债代码：113054 转债简称：绿动转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1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86,126,759

86,126,759

63.3284

63.3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效良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江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7,882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7,882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27,677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5,31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5,31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5,31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5,31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7,882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26,511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26,806

比例（%）

99.8530

反对

票数

26,511

比例（%）

0.1348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122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7,882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26,511

比例（%）

0.0307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099,08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5,31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2,366

比例（%）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8

9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228,000

5,228,000

5,226,800

5,226,800

比例（%）

99.4734

99.4734

99.4506

99.4506

反对

票数

25,311

25,311

26,511

26,511

比例（%）

0.4816

0.4816

0.5044

0.5044

弃权

票数

2,366

2,366

2,366

2,366

比例（%）

0.0450

0.0450

0.0450

0.04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 1-议案 12、议案 1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8、议案9、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 12，相关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玮、赵宝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648 证券简称：中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084,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084,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1日。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158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
事宜，共计解除限售数量为3,084,000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正咨询”）就本次激励计划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3年5月2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4），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李光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3年5月8日至2023年5月17日。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2023年6
月3日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临2023-046）。

4、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3年6月10日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3-050）。

5、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国浩律师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次
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23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实际向159名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1,043万股。

7、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159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
售数量为4,172,000股。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国浩律师出
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1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0,000股，并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上述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国浩律师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58人。

9、2025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
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议案提出的异议，
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2025年6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0,
000股，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25年6月19日予以注销。

10、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158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
限售数量为3,084,000股。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国浩律师
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首次授予

授予日期

2023年6月12日

登记日期

2023年6月30日

授 予 价 格（元/
股）

9.21

授予股票数量（万
股）

1,043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人）

159

注：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260万股限制性股票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
励计划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剩余的预留权益已失效。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批次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上市流通日期

2024年7月1日

解除限售数量（股）

4,172,000

解除限售人数（人）

159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
（股）

6,168,000注

注：本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
定，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90,000股办理回购注销，剩余未
解锁股票数量减少90,000股至6,168,000股，剩余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58人。

二、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将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比例为30%。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

日为2023年6月30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6
月29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指标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25%。
注：上述“净利润”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在本激励计划有效

期内实施的所有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在对应考核年度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
响作为计算依据。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成绩

优秀

满意合格

一般

差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100%

7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
限售的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由于个人绩效考核导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由公司按授
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进行回购。

条件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本次解除限售
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本次解除
限售条件。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F10288 号），公司 2024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0,387.99万元，剔除
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较 2022 年 的 增 长 率 为
64.59%，满足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 158 名激励对象 2024
年度考核结果均在“满意合格”以上，满足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首次授予的158名激励对象办理3,084,
000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58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3,084,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8%。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5

6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技术和业务骨干人员（152人）

合计（158人）

姓名

陈革

程鹏

章小建

程五良

朱达海

李凌

职务

董事、副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

15

15

15

15

15

15

938

1,028

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

4.5

4.5

4.5

4.5

4.5

4.5

281.40

308.4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7月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3,084,000股

（三）董事、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则这部分激励对

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6,168,000

1,698,390,119

1,704,558,119

本次变动数

-3,084,000

3,084,000

0

本次变动后

3,084,000

1,701,474,119

1,704,558,119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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